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二條、第十六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訂定發布「一般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並於九十一月十一月二十七日修正法規名稱為「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迄今，歷經六次修正，最新一次修正於一百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目前針對道路一般廢棄物清理，地方執行機關除以傳統人工清掃外，有時亦以高機動性小型清掃機械協助環境清掃，為利地方政府一般廢棄物小型清掃機械之管理需求，爰參考農業機械管理方式，擬具「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1、 新增道路一般廢棄物小型清掃機械之定義。（修正條文第二條）
2、 新增一般廢棄物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號牌之申請對象、核發、管理及執行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應遵行事項。（修正條文第十六條之二）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二條、第十六條之二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1、 巨大垃圾：指體積龐大之廢棄傢俱、修剪庭院之樹枝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

2、 資源垃圾：指依本法第五條第六項公告之一般廢棄物回收項目（廚餘除外）及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公告應回收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經食用或使用後產生之一般廢棄物。

3、 有害垃圾：指符合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並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

4、 廚餘：指丟棄之生、熟食物及其殘渣或有機性廢棄物，並經主管機關公告之一般廢棄物。

5、 一般垃圾：指巨大垃圾、資源垃圾、有害垃圾、廚餘以外之一般廢棄物。

6、 分類：指一般廢棄物於排出、貯存、回收、清除及處理過程中，為利於後續之運輸、處理，將不同類別性質者加以分開之行為。

7、 貯存：指一般廢棄物於回收、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

8、 貯存容器：指貯存一般廢棄物之子車、箱、桶、筒、袋及經執行機關規定之容器。

9、 排出：指一般廢棄物送出家戶或其他非事業之行為。

10、 回收：指將一般廢棄物中之資源垃圾、巨大垃圾及廚餘分類、收集之行為。

11、 清除：指下列行為：

 （一）收集、清運：指以人力、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處理場（廠）之行為。

 （二）轉運：指以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轉運設施或自轉運設施運輸至中間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行為。

12、 轉運設施：指可將一般廢棄物集中至較大量後，再以大型運輸工具轉運至處理場所之設施。

13、 處理：指下列行為：

 （一）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變更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中和、減量、減積、去毒、無害化或安定之行為。

 （二）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封閉掩埋或海洋棄置之行為。

 （三）再利用：指將一般廢棄物經物理、化學或生物等程序後做為材料、燃料、肥料、飼料、填料、土壤改良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

14、 清理：指一般廢棄物貯存、回收、清除或處理之行為。

15、 熱處理法：

 （一）焚化法：指利用高溫燃燒，將一般廢棄物轉變為安定之氣體或物質之處理方法。

 （二）熱解法：指將一般廢棄物置於無氧或少量氧氣之狀態下，利用熱能裂解使其分解成為氣體、液體或殘渣之處理方法。

 （三）熔融法：指將一般廢棄物或灰渣加熱至熔流點以上，使其產生減量、減積、去毒、無害化及安定化之處理方法。

 （四）其他熱處理法。

16、 灼燒減量：指將底渣經乾燥至恆重，再於攝氏五百七十五度至六百二十五度之高溫爐內加熱三小時後，底渣減少重量與加熱前重量之百分比。

17、 穩定化法：指利用化學劑與一般廢棄物混合或反應使一般廢棄物穩定或降低危害性之處理方法。

18、 安定掩埋法：指將具安定性之一般廢棄物置於掩埋場，設有防止地盤滑動、沈陷及水土保持設施或措施之處理方法。

19、 衛生掩埋法：指將一般廢棄物掩埋於以不透水材質或低滲水性土壤所構築，並設有滲出水、廢氣收集及處理設施及地下水監測裝置之處理方法。

20、 封閉掩埋法：指將有害垃圾掩埋於以抗壓及雙層不透水材質所構築，並設有阻止污染物外洩及地下水監測裝置之處理方法。

21、 垃圾車：指            執行機關執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作業之下列車輛：

   （一）密封式垃圾車：車體為密封空間，包括壓縮式及非壓縮式等型式。

   （二）子母式垃圾車：以垃圾子車放置執行機關指定地點，供垃圾投棄、收集。

   （三）框式垃圾車：無車頂且車身平台為可裝載空間、車身周圍設有邊欄板，用以執行巨大垃圾、資源垃圾、廚餘、拆除之違規廣告等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
二十二、小型清掃機械：指執行機關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所使用之機器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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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執行機關於道路清掃作業使用小型清掃機器設備之實際需求，增訂該類小型清掃機械執行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及人員安全之管理規範，爰新增「街道一般廢棄物小型清掃機械」之用詞定義。

	第十六條之二 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由執行機關或其委託執行道路清掃作業之廠商向清掃作業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號牌之核發及管理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操作小型清掃機械，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小型清掃機械之駕駛人應領有小型車普通駕駛執照，並隨身攜帶小型清掃機械使用證。
二、小型清掃機械於執行道路一般廢棄物清掃作業時，應劃設臨時作業工作區，並設置適當交通管制設施導引車流，維護交通安全。
	
	一、本條新增。

二、考量使用小型掃街機械清掃道路管理需求，經洽車輛安全審驗中心表示，清掃機具因機身規格、引擎系統有別於一般車輛，依安全檢測及審驗程序及現行交通法規，均無法領取牌證。交通部爰建議可循農業機械管理模式辦理。
三、現行環保法規尚未訂有清掃機械審驗認證之使用管理相關規定，街道小型清掃機械屬一般廢棄物清理機具，爰納入「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中增訂相關內容，以提升工作效率及環保機關作業人員安全與品質。

































